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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一國兩制”的三個基本條件
——觀念、制度和人才的行動系統

駱偉建*

為了說明正確的觀念，有效的制度，社會的人才對實施“一國兩

制”和基本法的重要性，這裏以澳門為例加以說明。

澳門實施“一國兩制”和基本法已經十五個年頭，對此作個總

結，可以實事求是地說基本成功，符合“一國兩制”維護國家主權、

安全、發展和特區社會穩定、經濟發展的宗旨的預期。

在維護國家利益方面，有三個實例可以說明，第一，特區履行基

本法的憲制義務，根據基本法第23條的規定，自行制定了維護國家安

全的法律，禁止叛國、分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竊

取國家機密的行為，使國家的安全得到法律的保障，分裂國家的勢力

受到遏制。第二，特區根據基本法的規定和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修改

澳門基本法附件一、二的決定，順利完成行政長官和立法會兩個選舉

辦法的修改，體現了尊重中央對特區的管治權，對涉及中央管理和中

央與特區關係事務上的決定權。第三，在“一國兩 制”原則下積極開

展特區與內地的多領域的合作，不論是經濟領域的區域合作，還是法

律領域中的司法協助，均取得了良好的進展，有利於國家的發展，體

現出“一國兩制”的優勢。

在保障特區利益方面，比較好地解決了特區居民普遍關心的社會

穩定和經濟發展的問題。如果將特別行政區成立前後拿這兩個方面作

一個比較，變化十分明顯。第一，在治安方面，回歸前的社會治安屬

於不靖，犯罪率高，嚴重治安案件多發，導致人心惶惶。回歸後在特

區政府努力下和中央政府的支持合作下，一舉扭轉局面，持續保持了

澳門良好的社會治安秩序。第二，經濟方面，回歸前澳門經濟連續七

年下滑，深陷低迷，失業率高企，悲觀情緒瀰漫。同樣也是在特區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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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及時調整經濟政策，制定明確的以旅遊博彩業為龍頭，適度發展其

他經濟的規劃，在中央支持和配合下，促進了澳門經濟的騰飛。十五

年來，澳門經濟得到了迅速地發展，2013年與1999年相比，澳門本地

生產總值由502億澳門元達到了4134億澳門元，年增長16.2%。財政

收入由169億澳門元增加到1759億澳門元，年增長18.2%。人均G D P
由1.5萬美元上升到8.7萬美元，增長4.8倍。1 澳門民生也得到逐步改

善，失業率屢創新低，由1999年的6.3%降至2013年的1.8%，實現了

國際標準下的充分就業要求。人均月收入中位數由4900元升至12000
元，增長了3倍。政府將發展經濟成果惠及廣大居民，僅現金福利就包

括：現金分享、公積金帳戶預算盈餘特別分配款項、社會保障津貼、

醫療券、住宅單位電費補貼、學生津貼、持續進修計劃、豁免房屋稅

和部份印花稅、減免職業稅和額外退稅等政策。澳門社會保障事業亦

快速發展，養老保障基本覆蓋全體澳門居民，社會保障支出由1999年

的1.59億元提高至去年的23.11億元，增長了十三倍半，其中養老金由

每月1150元調升至目前的3180元，多項社會保障津貼近年大幅調升。2

澳門在實施“一國兩制”和基本法方面取得成就，主要依賴於做

好了三個方面的工作。讓“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正確觀念成為社會

的主流觀念；堅定不移地維護、執行基本法確立的制度；形成實施

“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社會力量。觀念、制度和人才三者之間互相

依存，互相影響，互相配合，構成一個實施“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

行動系統。

一、正確的觀念

對“一國兩制”和基本法要有準確的認識，並形成社會的基本共

識。觀念是行動的指導，有了正確的觀念，才有正確的行為，才有良

好的結果。現今，“一國兩制”和基本法實施中遇到的一些問題，根

1. “貫徹｀一國兩制´的生動寫照——寫在澳門回歸祖國十五周年”，參見中國日報網

http://cnews.chinadaily.com.cn/2014-12/15/content_19087054.htm，2014年12月15日。

2. “澳門居民的福利這麼多，算一算也醉了”，參見新華網http://news.xinhuanet.com/
gangao/2014-12/06/c_127281673.htm，2014年1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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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在於觀念上出錯。一些人散佈對“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錯誤觀

念，製造思想上的混亂，干擾了人們的行為。所以，需要在認識上做

好正本清源。今後一個時期，應該集中做好“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

核心觀念的宣傳教育工作。

（一）對“一國兩制”理論中的基本問題應有正確的

觀念

“一國兩制”有兩個基本點構成，即“一國”原則和“兩制”安

排。對“一國”和“兩制”的認識是否全面和準確將直接影響接受

“一國兩制”的政策和實踐“一國兩制”的自覺性。所以，是一個關

係“一國兩制”能否實施的基礎性問題。

1. 在“一國”原則上，對國家認同、身份認同、中央管
治權和國家安全四個問題構成最核心的觀念

（1）國家認同

在國家認同上，有兩個問題需要解決，即一個中國的觀念和中華

人民共和國的觀念，不解決這個最根本的問題，“一國”無從談起。

第一，中國觀念。正如基本法序言所說，港澳自古以來是中國的

領土，港澳與內地是一個共同的國家，根本就不存在港澳獨立和分離

出中國的問題。如果鼓吹港澳獨立就是分裂中國，否定“一國”原

則。

第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觀。正如基本法序言所說，是中華

人民共和國恢復對港澳行使國家主權，而不是中國歷史上的其他朝

代。所以，“一國兩制”中的“一國”，具體而言，是特指中華人民

共和國。國家認同就是要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行使主權。否則，國家

認同僅僅是抽象接受，具體否定，只有形式，沒有內涵。

有了一個中國的觀念，進而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觀念，

必然就會維護“一國”原則所要求的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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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身份認同

在身份認同上，常常需要面對三個問題，我是誰？我自豪嗎？我

要愛國嗎？不同的認識對“一國”原則產生不同的影響。

第一，我是誰？也就是承認還是不承認自己是中國公民的身份。

一個連中國人的身份都要不願意接納的人，根本上不可能認同中國。

因為現今任何一個國籍法都規定公民身份與國家不可分，只有擁有一

個國家的國籍，才能成為這個國家的公民。換句話說，否定中國公民

的身份也就是想割斷與中國的法律聯繫。所以，身份認同是國家認同

的基礎。講身份，首先是中國人的身份，其次，在中國人的身份下是

港澳居民的身份。既不能顛倒兩者身份的先後關係，更不能割裂兩者

身份之間的聯繫。將國家視為外來者，鼓吹所謂的“本土意識”，塑

造想像的身份，自絕於中國人之外，最終是一種身份的幻想。

第二，我自豪嗎？雖然在國籍法上是一個中國人，但為自己的身

份羞愧，恥於與中國人為伍，必然導致不認同自己的身份，正如鄧小

平先生所言，連身為中國人的自豪感都沒有的人，不會相信自己能夠

管理好一國下的港澳地區，殖民主義的意識也不可能除去，當然不能

做好“港人治港”、“澳人治澳”。

第三，應否愛國？作為中國人應不應該擁護國家的統一和國家對

港澳地區恢復行使主權？維護國家的利益，對國家承擔？如果這些最

基本的愛國要求都加以否定，那麼，讓這些人行使高度自治權，不可

能堅持“一國”的原則，維護國家的主權，安全和利益。要實現“港

人治港”和“澳人治澳”以愛國者為主體，接受中國人的身份，為中

國人身份自豪，願意履行維護國家利益的義務是最基本的要求。

（3）中央管制權

在“一國”原則下的中央對特別行政區的管治權上，也有兩個問

題要解決，承認不承認中央的管治權？服從不服從中央的管治權？正

確認識這兩個問題，對堅持“一國”原則是重要的。

第一，中國恢復行使主權，主權當然對國家領土範圍內的事務享

有管轄權，特區作為國家一部份，必然受主權管轄。如果不承認和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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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中央對特區的管治權，事實上，意味國家既沒有真正的統一，也沒

有真正恢復行使主權。承認國家行使主權，也就要承認和接受中央的

管治權。

第二，國家行使主權不是一句空話，也不限於象徵，是有實質的

內容。如，中央政府領導特區政府，中央政府任命行政長官，人大常

委會解釋基本法等等，當中央行使這些權力時，特區應該服從並遵守

和執行。如果排斥和限制中央依基本法行使管治權，或把中央行使管

治權視為侵犯和損害特區自治權加以反對，也就違背了“一國”的

原則。

（4）國家安全

“一國”不僅要領土完整，主權統一，而且還要國家安全和發

展。應該不應該保護國家安全，如何維護國家安全？是必須解決的問

題。國家實現了統一，就不希望也不允許國家再次分裂，為了防止和

制止分裂國家，危害國家的行為發生，就必須維護國家的安全，並將

此要求上升為法律，成為每一位公民的法律義務。如果國家安全可有

可無，那麼，“一國”原則是沒有保障的。

維護國家安全，當前最主要的任務就是防止和遏制分裂國家的行

為。任何企圖將特別行政區從中國分離出去的意圖和行為均應受到限

制和制止。

2. 在“兩制”原則上，對不同制度下兩者之間的關係以
及如何處理好它們之間的關係，其中，對和平共處，互相尊

重，互相合作，共同發展構成了最基本的觀念。

（1）和平共處，不是你死我活

“兩制”不同，存有差異，是客觀的事實。“一國兩制”不是要

消滅不同制度的差異，而是讓不同制度和平共處，各自有生存和發展

的空間，如果是想消滅差異，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採取一國一制。如果

對“一國兩制”這個精神沒有理解，將“兩制”變成你死我活的遊

戲，“一國兩制”用不了五十年就行不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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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互相尊重，不是對立對抗

正確處理不同制度之間的差異就應該學會互相尊重，理解對方，

不能以一種制度的標準去衡量另一種制度的做法，互相之間搞對立和

對抗。國家要維護特區的高度自治，澳人治澳，保留原有制度等，特

區要尊重國家的主權和管治權。

制度之間是如此，居民之間的交往也是如此，不同社會背景下

生活的居民，一定有他們的一些習慣和習俗，互相碰撞會有一些矛

盾，並不奇怪。關鍵是要在互相尊重的前提下處理矛盾，不是激化矛

盾。否則，“兩制”除了對立對抗，沒有一點好處，何必搞“一國兩

制”，自找麻煩呢？

（3）互相合作，不是永不往來和隔絕

雖然兩種制度不同，但是各有一定的長處和優勢，“一國”的平

臺為“兩制”提供了互相取長補短的機遇，如果因為制度不同，人為

地畫地為牢，互相隔絕，任何一方的優勢對另一方沒有好處和意義，

不同的制度只是消極的存在，沒有積極的意義，對誰也沒有好處，為

甚麼還要堅持“一國兩制”長期不變呢？所以，兩種制度能夠互相合

作，互相存在才有意義和價值，只有通過互相合作，才能共同發展。

（4）共同發展是目標，國家好，港澳好

通過和平共處，互相尊重，互相合作，達到共同發展的目標，實

現“一國兩制”的宗旨，即國家與特區共同發展。

（二）對處理“一國兩制”中的基本關係應有正確的

態度

1. 一國與兩制關係

在處理“一國”與“兩制”的關係上，堅持兩個利益的兼顧。

特區要維護國家的主權、安全和發展，支持國家的改革開放，從

國家的發展中分享經濟、社會發展的成果，大河水滿小河流。同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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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發揮自身的優勢，利用特殊的政策，用好高度自治權，發展經

濟，改善民生，維護社會穩定，促進經濟發展。從而，做到同心同

德，不是離心離德，利益兼顧，不是互相排斥，形成良性互動，互相

合作，共同發展的局面。

2. 中央與特區關係

在處理好中央和特區的關係上，堅持兩種權力（管治權與自治

權）的統一。

中央的管治權有利於保障高度自治權，高度自治權有利於維護國

家主權。特區接受中央的領導，行政長官對中央負責，服從中央的管

治。中央權威和管治權得到認同和維護。

中央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保障特區高度自治權。通過建立互

相信任的基礎，讓兩種權力互相尊重和配合，不搞互相對立和對抗。

3. 行政與立法關係

在處理好行政與立法的關係，堅持行政主導和立法監督結合。

在基本法的政治體制下，一方面要堅持行政主導，實現行政長官

對中央和特區負責。另一方面要做好行政機關與立法機關既互相獨立

工作，又互相制約，也互相合作，只有這樣，政府才能有效施政，提

供良好的公共服務，並且在立法機關監督下，調整政策，改進工作。

如果行政與立法互相對立對抗，為反對而反對，政府一事無成，經濟

不能發展，民生不能改善，最終是市民受害。

所以，只有準確認識“一國兩制”，才能取得社會上的共識。社

會有了共識，才能齊心協力實施“一國兩制”和基本法，取得預期的

目的。

要讓“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正確觀念成為居民的共同意識，需

要緊緊抓住最核心和最基本的觀念不斷地、反復地進行宣傳、教育、

說理，強化這些基本的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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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政府帶頭，從公務員開始，主要是對中高級公務員進行

“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理論的教育和推廣。為了使普及和教育有成

效，應將基本法的知識作為公務員入職、培訓及晉升的考核內容。

其次，社會配合，從學校和社團進行基本法理論知識的普及和教

育，形成一定的社會氛圍。

通過各種管道和方式進行宣傳和教育。形式多樣，尤其針對青少

年，用喜聞樂見的形式普及“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知識。

二、法律的制度

嚴格按基本法確立的制度運行，維護“一國兩制”的秩序。

只有堅決維護基本法的權威，嚴格按基本法辦事才能維護“一國

兩制”的秩序。“一國兩制”實施需要法治化，基本法就是“一國兩

制”的法律化。基本法是社會集思廣益、集體智慧的結晶，體現了社

會的最大公約數。所以，必須以基本法為一切行為的準則。如果基本

法都可以放在一邊不顧，社會行為就失去了規範。如果基本法規定的

制度都可以不執行，在基本法之外另搞一套，社會就會動亂。筆者僅

以基本法規定的選舉制度為例說明。

（一）基本法規定的制度應敢於堅持

基本法附件一、二規定，如有需要可以對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產

生辦法進行修改。但是，任何修改不能違背基本法關於政治體制確立

的原則。如，符合“一國兩制”的原則，保證行政長官能夠對中央負

責。符合行政主導的原則，不能影響行政長官擁有實權，立法機關能

夠與行政長官合作。符合利益兼顧、均衡參與的原則，儘可能的讓不

同階層、不同界別的代表參與立法機關工作，平衡社會不同的訴求和

利益。在堅持這些原則下完善民主的選舉制度，擴大民主的因素，而

不是一味地為民主選舉的形式放棄政治體制的原則，忽視歷史和現實

的情況。所以，澳門立法會通過的立法會產生辦法規定，在逐步增加

立法會選舉產生的議員比例時，保留澳門長期存在的一小部份委任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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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選舉產生的議員中採用直接選舉和間接選舉並舉，以符合多元利

益和代表性的需要。

（二）符合社會實際的制度應維持穩定性

不宜讓社會產生一種幻想，以為制度可以隨意地、無止境地修

改。一個相對穩定的制度，才能形成一個相對穩定的社會。一些人將

制度的發展視為一個線性的發展過程，由低級至高級的發展，有一個

終極的目標，所以，將民主選舉制度的循序漸進視為追求某一種形

式。事實上，制度好壞不取決於本身的形式，而取決於制度是否符合

社會實際情況，決定於能否達到制度設計的目的。所以，只有在現行

制度不能達到目的時，才應該啟動對制度的調整或修改。相反，制度

仍然能有效發揮作用時，不應該改變制度，不能為改而改。否則，將

打破現行制度下的各種關係平衡，製造新的社會混亂。因此，不能為

一時之快，一時壓力規定修改時間表，這樣，只會更加被動和陷入危

險。以澳門選舉制度為例，基本法規定的直接、間接和委任產生議員

的原則不宜改變，但具體產生的方法可以調整。因為：

第一，基本法確立的制度有利於愛國者發揮作用。

“一國兩制”要以愛國者為主體治理特區，如果制度上不能保障

愛國者治理，那麼，“一國兩制”難以實現。如，澳門立法會的選舉

制度，由直接選舉、間接選舉和委任混合，實踐證明，既體現均衡參

與，也有利於愛國愛澳者參政議政，有利於行政主導體制運行。經驗

也說明，同樣是要求愛國者為主體，但是在不同的選舉制度安排下，

未必能形成主體。所以，制度很重要，制度是保障。

雖然是相同的人，但制度不同，人的作用和結果也會大不相同。

如，基本法確立行政主導體制，但是，因具體的公共支出制度不同，

一種是要求政府每一筆公共支出須經立法會批准，讓一些議員有機會

拉布，阻撓政府施政。另一種規定財政預算須經立法會批准，但具體

執行財政預算時不需要每一次經立法會批准，政府有相對的主動權。

結果導致行政主導和行政效率完全不同。因此，要堅持基本法確立的

制度，實踐中不斷完善技術層面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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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讓愛國者充分發揮主導作用，有利於維護基本法確立的

制度。

制度不會自己說話，制度是依靠人運行和維護，說明人的因素很

重要。如，同樣是行政與立法之間需要制約和合作，但甚麼情況下制

約？甚麼情況下合作，完全取決於人的因素、人的決定。如果立法會

中有一些人為制約而制約，為反對而反對，那麼，只會讓行政與立法

對立對抗，不可能出現合作。如果對政府的態度取決於政府政策的對

錯，凡政策對的就合作，政策有問題就制約的議員佔多數，行政與立法

之間制約和合作的關係就會處理得比較好，政治體制就會順暢運行。

因此，堅持按基本法規定的制度辦事，有利於形成正能量。有了

正能量也保障制度的正常運行。兩者是互相依賴和互相促進的關係。

一方面要加強制度建設，另一方面要加強愛國愛澳力量的培養。堅持

立規則、守秩序、講法治，從而，形成一個社會有共同規則的局面。

三、社會的力量

形成實施基本法和“一國兩制”的社會基礎和政治力量，增強執

行力。

愛國愛澳力量佔據社會主流是澳門實施“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

保障。基本法靠人維護，制度靠人執行，當然，愛國愛澳力量成為主

流，並佔據主導地位是決定性因素。

（一）鞏固和發展愛國愛澳的力量

1. 重視公務員隊伍建設

澳門特區的主要官員、公務員中的中高級領導、主管人員和工作

人員，以及立法會議員，司法官對“一國兩制”和基本法有比較好的

認同，形成了“一國兩制”的基本意識，在工作實踐中就能夠以基本

法為準則作出決定。總體而言，由於形成了一種意識，往往產生出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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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自覺的行為。沒有那種口是心非，陽奉陰違，說一套做一套的情

況。正因為管治隊伍中的絕大多數是接受和支持“一國兩制”和基本

法的正能量，才能維護“一國兩制”和基本法。

2. 鞏固愛國愛澳社團的能力

在澳門歷史發展中逐步形成了一大批愛國愛澳的社團，它們又凝

聚了許多居民，成為社會中的重要力量。第一，從歷史上講，澳門居

民中的中國人具有愛國愛澳的傳統，廣大的居民擁護國家對澳門恢復

行使主權，歡天喜地迎接回歸。在1999年12月20日特別行政區成立的

儀式上高唱國歌和敲鑼打鼓歡迎中國人民解放軍進駐澳門的熱烈場面

就是最生動的體現。第二，從認識上講，澳門居民的愛國情懷是理性

的，是建立在對“一國兩制”的正確認識基礎上的。澳門居民不僅熱

愛澳門，維護澳門自身的社會制度，而且也愛國，堅持“一國”的原

則，維護國家的制度。第三，從現實利益上講，為甚麼居民支持“一

國兩制”和政府依法施政，關鍵是有利於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從而有

利於解決好經濟和民生的問題，居民從中受益，吸引支持者形成力量。

這支力量無論在支持和維護“一國兩制”、基本法方面，還是在

支持、配合特區政府依法施政方面發揮了主力的作用。比如，不論在

政府依據基本法第23條規定，制定維護國家安全立法時，還是在政治

發展，制定完善行政長官、立法會的產生辦法時，都得到了愛國愛澳

社團和會員們的大力支持，積極發表支持的意見，講解和宣傳法案的

內容，讓更多的居民瞭解和理解，最終立法會順利地通過了法案。

3. 加強薪火相傳的青少年工作

青少年是“一國兩制”和基本法實踐的未來，沒有他們難以維

繫。特區政府和社團對此都有清醒的認識，並把薪火相傳作為重要的

工作來抓。經過長期的工作，澳門青少年中大多數對國家有認同，對

中國人的身份有認同，從而接受“一國兩制”和基本法，支持政府依

基本法施政。愛國愛澳社團還吸引一大批有能力的青年人。雖然，青

少年是一群思想活躍的人，敢於批評和提出意見，但是，否定和抵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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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言論，在澳門青少年中雖然有一點影響，但

沒有佔據主要市場。青少年對“一國兩制”和基本法實施中出現的問

題還是比較客觀理性地發表意見。

（二）提升特區政府的管理能力，壯大愛國愛澳力量

澳門能夠形成一支比較強大的愛國愛澳力量，除了歷史的原因

外，現實原因是：政府十五年來努力促進經濟發展和維護社會穩

定，基本解決好了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的問題（開篇已有論述不再

重複），使得澳門居民看到希望，享受了實惠，自覺地擁護基本法，

堅定了走“一國兩制”道路的信心。實踐證明，政府施政的能力和

效率、施政的得失，直接影響愛國愛澳力量在居民中的影響力和凝聚

力，因為愛國愛澳力量是政府施政的社會基礎，實際上是一榮俱榮，

一損俱損。所以，政府一定要做好依法施政，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務；

注意社會媒體、輿論的變化，和新媒體的影響；關注青少年的價值觀

的變化；及時解決經濟、民生發展中的問題。總之，要提升政府施政

的能力和成效，讓愛國愛澳力量支持政府有底氣，有理由，理直氣

壯。

所以，觀念上認同，利益上得益，政治信仰和實際利益結合，形

成愛國愛澳的政治力量，為“一國兩制”保駕護航。今後，在鞏固和

發展愛國愛澳隊伍問題上，一要安定人心，穩定現有隊伍；二要爭取

人心，擴大隊伍，吸引更多的年青一代加入愛國愛澳的行列。


